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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1�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公司负责人李晋昭、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胡习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张亮

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

总资产

87,657,081,752.96 78,112,647,173.08 12.22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16,937,015,875.87 16,094,931,705.64 5.23

年初至报告期末

（

1-9

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

1-9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0,600,789,309.53 3,221,732,107.12

不适用

年初至报告期末

（

1-9

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

1-9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营业收入

10,480,794,473.95 8,574,124,059.30 22.24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2,494,772,931.87 2,149,223,385.77 16.08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2,382,552,277.40 2,110,687,267.53 12.88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

）

15.01 14.61

增加

0.40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6184 0.6393 -3.27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0.6184 0.6393 -3.27

注：公司 2018 年 6 月末的总股本为 3,361,831,200 股，经 2018 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完毕后，2019

年 6月末总股本为 4,034,197,440股。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不适用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

7－9

月）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

（

1-9

月）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11,828.25 4,647,131.19

年初至报告期末的非流动

资产处置收益主要是出售

公司持有的天津零星房产

产生的收益。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

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

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

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

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

府补助除外

4,321,920.14 75,405,047.84

主要是子公司陆家嘴国际

信托有限公司收到的青岛

政府扶持基金

5000

万元及

子公司爱建证券有限责任

公司收到的政府补助

701

万元， 天津陆津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收到的政府补

贴

1000

万元以及公司及子

公司的税收优惠。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

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

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

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

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

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

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

融资产、 衍生金融资产、

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

融负债和其他债权投资

取得的投资收益

-91,853,479.15 1,254,595.65

该项目主要为公司出售交

易性金融资产产生的收益

以及持有的交易性金融资

产在所属期间的公允价值

变动产生的损益。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

益

10,897,669.69 21,267,805.58

该项目主要为本公司收到

的对上海陆家嘴新辰投资

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陆家

嘴新辰临壹投资有限公司

和上海前绣实业有限公司

的委托贷款利息。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

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0,533,145.03 41,128,606.96

该项目主要为本公司及子

公司收到的违约金罚款

等。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

定义的损益项目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

后）

25,326,614.43 4,443,264.06

所得税影响额

16,528,143.13 -35,925,796.81

合计

-24,257,814.98 112,220,654.47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109,542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

持有有限

售条件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上海陆家嘴 （集团）

有限公司

2,276,005,663 56.42 -

无 国有法人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

有限公司

120,622,560 2.99 -

未知 国有法人

上海国际集团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

119,140,852 2.95 -

未知 国有法人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

中证上海

国企交易型开放式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32,360,714 0.80 -

未知 未知

ISHARESEDGEMSC

IMINVOLEMERG－

INGMARKETSETF

22,585,987 0.56 -

未知 未知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

有限责任公司

20,160,144 0.50 -

未知 未知

NORGESBANK 18,367,629 0.46 -

未知 未知

VANGUARDEMERG

INGMARKETS－

STOCKINDEXFUND

18,040,612 0.45 -

未知 未知

LGTBANKAG 17,901,600 0.44 -

未知 未知

GUOTAIJUNANSE－

CURITIES

(HONGKONG)

LIMITED

17,656,614 0.44 -

未知 未知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

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上海陆家嘴（集团）有限公司

2,276,005,663

人民币普通股

2,276,005,663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120,622,560

人民币普通股

120,622,560

上海国际集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19,140,852

人民币普通股

119,140,852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中证上

海国企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

32,360,714

人民币普通股

32,360,714

ISHARESEDGEMSCIMINVOLEMERG

INGMARKETSETF

22,585,987

境内上市外资股

22,585,987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160,144

人民币普通股

20,160,144

NORGESBANK 18,367,629

境内上市外资股

18,367,629

VANGUARDEMERGINGMARKETSS

TOCKINDEXFUND

18,040,612

境内上市外资股

18,040,612

LGTBANKAG 17,901,600

境内上市外资股

17,901,600

GUOTAIJUNANSECURITIES

(HONGKONG)LIMITED

17,656,614

境内上市外资股

17,656,614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无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

量的说明

/

2.3�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

股情况表

□适用√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不适用

(1)

资产构成与年初数相比发生重大

变化的原因与分析

项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变动比例 主要原因

结算备付金

952,755,215.99 718,842,756.91 32.54%

市场行情回暖，子公司爱建证券有

限责任公司业务增长。

交易性金融资产

4,099,488,371.95 - -

公司首次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导

致的变化。

以公允价值计量

且其变动计入当

期损益的金融资

产

- 3,255,789,462.39 -100.00%

其他应收款

482,131,484.97 777,873,344.41 -38.02%

公司子公司陆家嘴国际信托有限

公司收回信托业保障基金。

存货

32,182,709,755.88 21,108,298,646.57 52.46%

公司子公司本年度购得川沙和张

江土地合计

120

亿元。

其他流动资产

2,073,971,459.18 3,535,643,352.43 -41.34%

公司首次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导

致的变化。

债权投资

197,087,583.16 - -

可供出售金融资

产

- 4,809,648,101.30 -100.00%

其他非流动金融

资产

3,969,554,307.94 - 100.00%

在建工程

42,954.08 140,472.98 -69.42%

公司子公司上海琻锦颐养院有限

公司在建工程转入固定资产。

开发支出

290,892.05 1,124,469.84 -74.13%

开发支出转入无形资产。

其他非流动资产

84,860,000.00 947,019,615.93 -91.04%

公司首次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导

致的变化。

短期借款

15,043,411,523.80 9,314,630,000.00 61.50%

公司为扩大业务发展，导致贷款增

加。

卖出回购金融资

产款

69,000,000.00 272,700,000.00 -74.70%

公司子公司爱建证券有限责任公

司调整业务结构所致。

代理买卖证券款

2,528,940,443.98 1,704,955,517.40 48.33%

市场行情回暖，公司子公司爱建证

券有限责任公司业务增长。

应付债券

9,000,000,000.00 5,500,000,000.00 63.64%

本期公司发行公司债

35

亿元，短

期融资券

10

亿， 偿还中期票据

10

亿元。

预计负债

- 1,382,377.25 -100.00%

预计负债本期已支付。

其他综合收益

6,811,990.36 687,846,892.03 -99.01%

公司首次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导

致的变化。

少数股东权益

10,465,299,598.45 6,695,361,904.60 56.31%

公司子公司上海东翌置业有限公

司收到少数股东投资

30

亿元以及

非全资子公司利润增加所致。

(2)

费用构成、现金流量表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

变化的原因与分析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

(%)

主要原因

税金及附加

1,218,246,

263.22

710,486,

274.37

71.47%

由于公司结转浦东金融广场

2

号办公楼和

住宅销售项目东方逸品， 相应计提了土地

增值税，营业税金及附加等。

销售费用

96,729,092.95

71,527,

814.25

35.23%

公司子公司上海前滩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和

苏州绿岸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项目推向

市场，公司推广费用和中介佣金增加。

其他收益

75,405,047.84

22,449,

832.35

235.88

%

公司子公司陆家嘴国际信托有限公司收到

的青岛政府扶持基金

5000

万元及子公司

爱建证券收到的政府补助

701

万元。

投资收益

408,836,

962.09

1,510,842,

595.53

-

72.94%

公司上年度出售了子公司上海前绣实业有

限公司

50%

的股权， 而本年度无类似股权

出售事项。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51,637,

152.73

-23,811.61 -

公司首次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导致的变化

信用减值损失

87,577,915.05 - -

公司子公司收回了已计提减值的百联房款

和涵云雅庭维修基金。

资产减值损失

-

-41,338,

705.61

-

资产处置收益

4,647,131.19 1,125,239.92

312.99

%

主要是公司出售天津房产产生的收益。

营业外支出

663,286.78

15,517,

737.77

-

95.73%

上年度公司子公司苏州绿岸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支付了定销房逾期交房违约金，本

年度公司没有类似事项。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0,600,789,

309.53

3,221,732,

107.12

-

429.04

%

公司本年度拍得川沙地块和张江地块土

地，金额合计约为

120

亿元，导致本年度经

营活动现金流出增加。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2,112,490,

489.57

589,733,

849.47

258.21

%

公司首次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导致的变

化， 金融板块子公司原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科目的变动在投资活动中， 现交易性金融

资产的变动均在经营活动中。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8,592,368,

301.38

-1,986,753,

872.57

-

公司本期筹资活动现金流量增加主要是由

于

1

）公司子公司上海东翌置业有限公司吸

收少数股东投资

30

亿元，

2

）公司本年度发

行公司债

35

亿元，超短融

10

亿元，偿还中

期票据

10

亿元，

3

） 公司为扩大业务发展，

导致银行贷款增加。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2019年 9月 5日， 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东翌置业有限公司以人民币 910,870万元竞得张江中

区 56-01、57-01、73-02、74-01、75-02 地块及 57-02 公共绿地、学林路、卓慧路、百科路地下空间

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该地块土地总面积约 8.99万平方米，规划总建筑面积约 82.88万平方米，

土地用途为办公、商业及其他商服、租赁住房。 同日，上海东翌置业有限公司与上海市浦东新区规

划和自然资源局签订了 《上海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具体内容详见公告编号：临

2019-036）。 至三季度末，公司已缴清土地使用权出让金。

3.3�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不适用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

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不适用

3.5本报告期内公司业务情况

长期持有物业类型

总建筑面积

（平方米）

成熟物业

总建筑面积

（平方米）

期末出租率

（截至

9

月

30

日）

平均租金

（三季度）

主要办公物业

甲级

写字楼

1,633,070 1,559,323

90%

（上海）

8.84

元

/

平方米

/

天

61%

（天津）

3.45

元

/

平方米

/

天

高品质

研发楼

327,106 327,106 87% 6.23

元

/

平方米

/

天

主要商铺物业

462,361 259,027

88%

（上海）

11.43

元

/

平方米

/

天

94%

（天津）

2.40

元

/

平方米

/

天

酒店物业

120,344 120,344 74% 567.46

元

/

间

/

夜

主要住宅物业

92,408 92,408 95% 25,738

元

/

套

/

月

合计

2,635,290 2,358,208

*期末出租率、平均租金均根据公司持有的成熟物业统计；成熟物业指运营一年以上的物业。

住宅销售

1-9

月可售面

积

（平方米）

1-9

月签约面积

（平方米）

项目总可销面

积（平方米）

项目累计签约面

积（平方米）

项目整

体

去化率

至三季度

末以在售

面积为基

础的

去化率

前滩东方逸

品

1,097 1,097 60,248 60,248 100% -

上海存量房

6,312 5,053 6,312 5,863 93% 93%

天津海上花

苑

二期

61,556 9,264 106,557 42,422 40% 40%

天津存量房

1,010 353 1,010 353 35% 35%

合计

69,975 15,767 174,127 108,886 63% 43%

公司名称 上海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李晋昭

日期

2019

年

10

月

30

日

股票代码：

A

股

600663 B

股

900932

股票简称：陆家嘴 陆家

B

股 编号：临

2019-042

上海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于

2019年 10月 30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参加表决的董事 8人，实际参加表决的董事 8人。会议

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所作决议合法有效。 会议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

全体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签署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关于公司 2019 年第三季度报告的确

认意见》。

本项议案表决情况：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苏州绿岸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同意苏州绿岸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增资事宜，注册资本金由人民币 5,000 万元增加至人民币

182,368.43万元，其中华宝信托 -安心投资 20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和上海佳湾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以债转股的方式将所持债权人民币 168,500万元按持股比例全部转为注册资本金进行增资， 江苏

苏钢集团有限公司按持股比例同比例认缴本次增加的注册资本金人民币 8,868.43万元。本次增资

事项完成后，苏州绿岸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各股东方持股比例维持不变。

本项议案所涉事项详见专项公告《关于苏州绿岸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增资的公告》（编号：

临 2019-043）。

本项议案表决情况：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关于上海陆家嘴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本项议案表决情况：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四、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向参股公司上海陆家嘴新辰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余额展

期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公司向参股公司上海陆家嘴新辰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提供的委托贷款余额展期，展期金额

为人民币 0.96亿元，展期期限不超过 2.5年，贷款利率为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上浮 10%。

全体独立董事签署了《独立董事关于公司向参股公司上海陆家嘴新辰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提

供委托贷款余额展期暨关联交易议案的事前认可意见书》及《独立董事关于同意公司向参股公司

上海陆家嘴新辰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余额展期的独立意见》，认为：本次关联交易目

的为支持上海陆家嘴新辰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在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项目的正常开发建设，保证

其合理的资金需求，不存在对公司资产及损益情况构成重大影响的情况，交易价格合理，符合有关

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符合证监会的监管要求。在审议本项议案时，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

该事项符合公司及非关联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非关联股东权益的情形。

本项议案为关联交易，详见专项公告《关联交易公告》（编号：临 2019-044）。

本项议案表决情况：3名关联董事回避表决，表决情况：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上海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九年十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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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于

2019年 10月 30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所作决议合

法有效。 会议形成如下决议：

审议通过《公司 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

监事会认为：

一、公司 2019 年第三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国家的法律、法规，符合公司章程和公

司内部有关管理制度；

二、 公司 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制度

规定，报告中所包含的信息客观地反映了公司报告期间的财务与经营管理等实际情况；

三、 监事会没有发现参与 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编制和审议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和现

象。

特此公告。

上海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九年十月三十一日

股票代码：

A

股

600663 B

股

900932

股票简称：陆家嘴 陆家

B

股 编号：临

2019-044

上海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三季度房地产业务主要经营数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二号 - 房地产》要求，特此公告公司

2019年第三季度主要经营数据如下：

1.�至三季度末，公司持有的主要在营物业总建筑面积近 264 万平方米，其中甲级写字楼的总

建筑面积 163 万平方米，高品质研发楼的总建筑面积 33 万平方米，商业物业的总建筑面积 46 万

平方米，住宅物业的总建筑面积 9万平方米，酒店物业的总建筑面积 12万平方米。 1-9月，公司实

现房地产租赁收入为 30.32亿元，同比增加 14.85%。

2.�至三季度末，公司在售的住宅项目主要为天津海上花苑二期、上海及天津零星存量房源、

上海存量车位的销售，以在售面积为基础计算的去化率约 43%。 1-9月，公司住宅物业销售签约面

积 1.58万平方米，合同金额 8.27亿元。 1-9月，公司实现住宅销售（含车位）现金流入 13.63亿元，

同比减少 66.18%。

3.� 2019年 9月 5日，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东翌置业有限公司以人民币 910,870 万元竞得张江

中区 56-01、57-01、73-02、74-01、75-02 地块及 57-02 公共绿地、学林路、卓慧路、百科路地下空

间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该地块土地总面积约 8.99 万平方米，规划总建筑面积约 82.88 万平方

米，土地用途为办公、商业及其他商服、租赁住房。同日，上海东翌置业有限公司与上海市浦东新区

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签订了《上海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至三季度末，公司已缴清土地

使用权出让金。

由于房地产项目租售过程中存在各种不确定性，上述数据可能与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存在差

异，请投资者审慎使用，相关阶段性数据以公司定期报告为准。

特此公告。

上海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九年十月三十一日

股票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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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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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陆家嘴 陆家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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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苏州绿岸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增资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增资标的名称：苏州绿岸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州绿岸” ）

● 华宝信托 - 安心投资 20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以下简称“安心信托计划” ）及上海陆家

嘴金融贸易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全资子公司上海佳湾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佳湾公司” ）将持有的苏州绿岸人民币 168,500万元债权通过债转股的方式转为苏州

绿岸的注册资本金，江苏苏钢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钢集团” ）按持股比例同比例认缴本次

增加的注册资本金，认缴金额为人民币 8,868.43万元。 本次增资完成后，苏州绿岸的注册资本将由

增资前的人民币 5,000万元增加到人民币 182,368.43万元，各股东方持股比例保持不变。

● 本次增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一、 本次增资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 2017年完成了对苏州绿岸 95%股权的收购， 目前通过公司全资子公司佳湾公司及以

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佳二实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佳二公司” ）作为劣后级信托受益人的

安心信托计划持有苏州绿岸 95%股权。

现苏州绿岸各项业务正稳步推进，项目已全面进入开发阶段。 为满足苏州绿岸后续开发资金

需要，促进业务发展，决定对苏州绿岸进行增资。安心信托计划及佳湾公司将持有的苏州绿岸人民

币 168,500万元债权通过债转股的方式转为苏州绿岸的注册资本金， 苏钢集团按持股比例同比例

认缴本次增加的注册资本金。 本次增资完成后， 苏州绿岸的注册资本将由增资前的人民币 5,000

万元增加到人民币 182,368.43万元，各股东方持股比例不变。

本次交易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交易

不构成关联交易，不属于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二、 增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一）公司名称：苏州绿岸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053212186093

（三）住所：苏州高新区浒墅关镇浒关北路 201号

（四）成立日期：2014年 11月 11日

（五）法定代表人：徐而进

（六）注册资本：人民币 5,000万元

（七）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八）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自有房屋租赁；物业管理；市政基础设施的开发建设；纺织

品、鞋帽服装、日用百货、机电设备、五金制品、数码产品、文教用品、玩具（不含仿真枪）、体育器材、

首饰、钟表、箱包、眼镜（隐形眼镜除外）、汽车装饰用品、乐器、家居用品、化妆品、家用电器用品、计

算机（除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专用产品）、影像器材、通讯器材、一类医疗器械、食品的销售；音响设

备租赁；设计、制作、发布广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九）股权结构

币种：人民币单位：万元

股东名称 注册资本金 股权比例

*

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3,621.88 72.44%

佳湾公司

1,128.12 22.56%

苏钢集团

250.00 5.00%

总计

5,000.00 100.00%

*说明：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代安心信托计划持有苏州绿岸 72.44%股权。

（十）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币种：人民币单位：万元

2019

年

1

月

-9

月

2018

年

营业收入

- -

净利润

-1,594.94 -2,460.48

期末总资产

258,152.60 212,212.31

期末净资产

-1,205.67 389.27

*2019年 1月 -9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2018年财务数据经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审计。

（十一）主要经营情况

苏州绿岸主营业务为房地产开发、经营，主要负责苏地 2008-G-6 号宗地地块的开发建设，该

宗地共分为 17个小地块，包括住宅、商业、办公、工业（研发）学校、加油站等。截至目前，该项目 15

号地块一期（住宅）、15 号地块二期（住宅）已入市销售，14 号地块（住宅）、9 号地块（商业）、8

号地块（商办）、12号地块（住宅）的开发建设正有序推进中。

三、 本次增资方案

目前安心信托计划和佳湾公司持有苏州绿岸人民币 168,500万元债权， 拟通过债转股的方式

将上述债权按持股比例等比例转为注册资本金进行增资。苏钢集团按持股比例同比例认缴本次增

加的注册资本金，认缴金额为人民币 8,868.43万元。

增资前后的注册资本金、债权情况变动见下表：

币种：人民币单位：万元

股东方

增资前 增资后

股权比例 注册资本金 债权情况 股权比例 注册资本金

*

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72.44% 3,621.88 128,481.25 72.44% 132,103.13

佳湾公司

22.56% 1,128.12 40,018.75 22.56% 41,146.87

苏钢集团

5.00% 250.00 - 5.00% 9,118.43

合计

100.00% 5,000.00 168,500.00 100.00% 182,368.43

*说明：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代安心信托计划持有苏州绿岸 72.44%股权。

四、 本次增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增资旨在促进苏州绿岸的良性运营和可持续发展。

本次增资不会对公司资产及损益情况构成重大影响， 不会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

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符合证监会的监管要求，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五、 上网公告附件

上海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上海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九年十月三十一日

股票代码：

A

股

600663 B

股

900932

股票简称：陆家嘴 陆家

B

股 编号：临

2019－046

上海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交易内容：上海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向参股公司上

海陆家嘴新辰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辰投资” ）提供委托贷款余额展期，展期金额为人

民币 0.96亿元，展期期限不超过 2.5年，贷款利率为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上浮 10%。

●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本次交易不对公司资产及损益情况构成重大影响，符合监管要求和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 关联交易回顾：公司及其全资和控股子公司在过去 12个月内和同一关联人发生过的关联

交易，详见后文。

一、关联交易概述

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2014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 同意公司按持股比例向参股公司新辰投

资提供委托贷款用于投资开发建设其在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的项目，贷款金额为人民币 2.4 亿

元， 贷款利率为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上浮 10%， 贷款期限不超过 5 年 （详见公司公告临

2014-026）。

截至目前，上述贷款余额为人民币 0.96亿元，将于 2019 年 11 月 13 日到期。 基于该项目仍处

于开发建设期，新辰投资向公司申请对委托贷款余额进行展期，展期金额为人民币 0.96 亿元，期

限不超过 2.5年，贷款利率与原来保持一致。 新辰投资的其他各方股东按同比例对新辰投资委托

贷款余额进行展期。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的相

关规定，新辰投资的股东方一上海陆家嘴临港城市投资有限公司、上海陆家嘴至茂投资有限公司、

上海东磬实业有限公司以及上海东荟实业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上海陆家嘴（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陆家嘴集团” ）的全资子公司，因此新辰投资为公司关联方，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但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方名称：上海陆家嘴新辰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30176643XK

（三）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南汇新城镇环湖西一路 819号 C206-11室

（四）成立日期：2014年 6月 20日

（五）法定代表人：徐而进

（六）注册资本：人民币 120,000万元

（七）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国有控股）

（八）经营范围：实业投资，房地产开发，会展服务，市政专业建设工程设计，机电安装建设工

程施工，投资咨询，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

（九）股权结构：币种：人民币单位：万元

股东名称 注册资本金 股权比例 备注

上海陆家嘴至茂投资有限公司

47,250.00 39.38%

关联方，陆家嘴集团的

全资子公司

上海陆家嘴临港城市投资有限公司

250.00 0.21%

上海东磬实业有限公司

250.00 0.21%

上海东荟实业有限公司

250.00 0.21%

上海港城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48,000.00 40.00%

非关联方

上海智依投资有限公司

24,000.00 20.00%

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合计

120,000.00 100.00%

（十）主要财务指标(最近一年又一期)

币种：人民币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

1

月

-9

月

2018

年

营业收入

295.98 230.70

净利润

-2,989.76 -795.91

期末总资产

497,497.21 441,920.75

期末净资产

116,214.34 119,204.09

*2019年 1月 -9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2018年财务数据经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审计。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关联交易标的为人民币 0.96 亿元的委托贷款展期，展期期限不超过 2.5 年，贷款利率为银行

同期贷款基准利率上浮 10%。

四、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次拟签署的委托贷款展期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1.协议名称：委托贷款展期协议；

2.委托贷款金额：人民币 0.96亿元；

3.委托贷款利率：贷款利率为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上浮 10%；

4.委托贷款展期期限：不超过 2.5年。

五、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的目的是为了支持新辰投资在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项目的正常开发建设。本次关

联交易不对公司资产及损益情况构成重大影响，交易价格合理，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符合证监会的监管要求，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六、本次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本次关联交易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2019年第三次会议以及第八届董事会第七次

会议审议通过， 其中董事会表决情况如下：3名关联董事回避表决，5 名非关联董事一致同意本次

关联交易，全部独立董事签署了《独立董事关于“公司向参股公司上海陆家嘴新辰投资股份有限

公司提供委托贷款余额展期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的事前认可意见书》及《关于同意公司向参股公

司上海陆家嘴新辰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余额展期暨关联交易的独立董事意见书》，认

为此项交易价格合理，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符合证监会的监管要求，符合公司

及全体股东利益。

本次关联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七、历史关联交易情况

（一）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2014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同意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一一上海智

依投资有限公司以认购新辰投资新增注册资本的方式， 增资入股该公司， 出资金额为人民币 2.4

亿元，股权比例为 20%，并同比例配置股东贷款。 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同意新辰

投资先行偿还公司人民币 1.04亿元委托贷款。 同时，公司在同等额度和条件下，向新辰投资的全

资子公司一一新辰临壹提供人民币 1.04亿元委托贷款。 截至 2019 年 9 月 30 日，新辰投资和新辰

临壹委托贷款余额分别为人民币 0.96亿元和人民币 1.04亿元，贷款利率分别为 5.225%及 5.5%，本

年度 1-9月，公司收到上述两家公司支付的利息分别为人民币 345.70 万元和人民币 394.22 万元。

（详见公告临 2014-026号、临 2015-027号）

（二）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以及 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及其全资

和控股子公司计划 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表决通过之日起至 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前日，接受控

股股东陆家嘴集团贷款余额不超过人民币 80亿元，并在该额度内可以循环使用。 经公司第八届董

事会第四会议以及 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及其全资和控股子公司计划 2018年年度股

东大会表决通过之日起至 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前日，接受控股股东陆家嘴集团贷款余额不超

过人民币 120亿元，并在该额度内可以循环使用。截至 2019年 9月 30日，公司及其全资和控股子公

司实际接受控股股东贷款余额人民币 29.5亿元，贷款利率 4.35%-4.57%，本年度 1-9月，发生利息总

计人民币 9,650.17万元。（详见公告临 2018-009、临 2018-024、临 2019-013、临 2019-020）

（三）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与控股股东陆家嘴集团共同出资设立

上海东翌置业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 75亿元。 其中，公司持股比例为 60%，认缴出资额人民币

45亿元；陆家嘴集团持股比例为 40%，认缴出资额人民币 30亿元。 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六次会

议审议通过， 同意上海东翌置业有限公司的双方股东按持股比例向东翌置业提供总额不超过 20

亿元的股东借款，借款利率不高于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其中，公司提供不超过

12亿元的股东借款，陆家嘴集团提供不超过 8 亿元的股东借款。 截至目前，上海东翌置业有限公

司已登记设立， 注册资本人民币 75亿元及股东借款人民币 20 亿元已到位。 截至 2019 年 9 月 30

日，上海东翌置业有限公司接受陆家嘴集团股东借款人民币 8 亿元，贷款利率 4.75%，发生利息总

计人民币 259.93万元。 （详见公告临 2019-017）

八、备查文件目录。

1、《上海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2、经独立董事签字的《独立董事关于“公司向参股公司上海陆家嘴新辰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提

供委托贷款余额展期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的事前认可意见书》；

3、经独立董事签字的《关于同意公司向参股公司上海陆家嘴新辰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提供委

托贷款余额展期暨关联交易的独立董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上海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九年十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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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600585

证券简称：海螺水泥 公告编号：临

2019-33

债券代码：

122203

债券简称：

12

海螺

02

安徽海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安徽海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10

年期）

2019

年付息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债权登记日：

2019

年

11

月

6

日

●

债券付息日：

2019

年

11

月

7

日

安徽海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发行人”）于

2012

年

11

月

7

日发行的

2012

年安徽海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10

年期）（以下简称“本期债券”）将于

2019

年

11

月

7

日

开始支付自

2018

年

11

月

7

日至

2019

年

11

月

6

日期间（以下简称“本年度”）的利息。 为保证付

息工作顺利进行，方便投资者及时领取利息，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本期债券的基本情况

1

、债券名称：

2012

年安徽海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10

年期）。

2

、债券简称及代码：简称为“

12

海螺

02

”，代码为

122203

。

3

、发行人：安徽海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4

、发行总额和期限：人民币

35

亿元，

10

年期（

7+3

）。

5

、债券发行批准机关及文号：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2012]1401

号文。

6

、债券形式：实名制记账式公司债券。

7

、债券利率：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为

5.10%

，附加第

7

年末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及投资

者回售选择权。

本公司于

2019

年

9

月

19

日披露了《关于“

12

海螺

02

”公司债券票面利率不调整的公告》

（临

2019-26

），在本期债券第

7

年末，选择不调整票面利率，并在债券存续期内后

3

年固定不

变。

因此，本期债券自

2012

年

11

月

7

日至

2019

年

11

月

6

日期间，票面利率为

5.10%

，自

2019

年

11

月

7

日至

2022

年

11

月

6

日期间，票面利率仍为

5.10%

。

8

、计息期限：自

2012

年

11

月

7

日起至

2022

年

11

月

6

日止。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本

期债券回售部分的计息期限为

2012

年

11

月

7

日起至

2019

年

11

月

6

日止 （如遇法定节假日或

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不另计息）。

9

、付息日：本期债券付息日为

2013

年至

2022

年每年的

11

月

7

日。 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

权，则本期债券回售部分的付息日为

2013

年至

2019

年每年的

11

月

7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

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不另计息）。

10

、上市时间和地点：本期债券于

2012

年

12

月

4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11

、信用等级：经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综合评定，发行人的主体信用等级为

AAA

，本期债

券的信用等级为

AAA

。

12

、登记、托管、委托债券派息、兑付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二、本期债券本年度付息方案

1

、根据《

2012

年安徽海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票面利率公告》，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为

5.10%

。 本年度计息期限为

2018

年

11

月

7

日至

2019

年

11

月

6

日，逾期部分不另计利息。

2

、每

1

手“

12

海螺

02

”（面值人民币

1,000

元）派发利息为人民币

51.00

元（含税）。

三、付息债权登记日和付息日

1

、债权登记日：

2019

年

11

月

6

日

2

、债券付息日：

2019

年

11

月

7

日

四、付息对象

本次付息对象为截至

2019

年

11

月

6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持有人。

五、付息办法

1

、本公司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签订委托代理债券兑付、兑息协议，

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进行债券兑付、兑息。 本公司将在本期兑息日

2

个交易日前将本期债券的利息足额划付至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指定的银

行账户。

2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在收到款项后，通过资金结算系统将债券利

息划付给相应的兑付机构 （证券公司或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认可的其他

机构），投资者于兑付机构领取债券利息。

六、关于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一）关于向个人投资者征收企业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和《企业债券管理条例》等相关法规和文件的规定，本

期债券个人投资者应就其获得的债券利息所得缴纳企业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 本期债券发行人

已在《安徽海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2

年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中对上述规定予以明

确说明。

按照《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加强企业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工作的通知》（国税函

[2003]

612

号）规定，本期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将统一由各兑付机构负责代扣代缴并直接向各兑付机构

所在地的税务部门缴付。 请各兑付机构按照个人所得税法的有关规定做好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

工作。如各兑付机构未履行上述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的代扣代缴义务，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由各

兑付机构自行承担。

本期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的征缴说明如下：

（

1

）纳税人：本期债券的个人投资者

（

2

）征税对象：本期债券的利息所得

（

3

）征税税率：按利息额的

20%

征收

（

4

）征税环节：个人投资者在付息网点领取利息时由付息网点一次性扣除

（

5

）代扣代缴义务人：负责本期债券付息工作的各付息网点

（

6

）本期债券利息税的征管部门：各付息网点所在地的税务部门

（二）关于向非居民企业征收企业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

2018

年

11

月

7

日发布的 《关于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市场企业所得税增值税政策的

通知》，自

2018

年

11

月

7

日起至

2021

年

11

月

6

日止，对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市场取得的债券

利息收入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 上述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的范围不包括境外机构在境

内设立的机构、场所取得的与该机构、场所有实际联系的债券利息。

七、相关机构及联系方式

1

、发行人：安徽海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安徽省芜湖市文化路

39

号

法定代表人：高登榜

联系人：张亚楠、赵菲

联系电话：

0553-8396609/8398892

邮政编码：

241000

网址：

http://www.conch.cn

2

、主承销商：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

81

号华贸中心

1

号写字楼

22

层

法定代表人：侯巍

联系人：李冰婷

联系电话：

010-5902 6656

邮政编码：

100025

3

、托管人：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地址：上海市陆家嘴东路

166

号中国保险大厦

3

层

联系人：安弘扬

联系电话：

021-38874800

转

8405

邮政编码：

200120

关于本次付息相关事宜，投资者可以咨询以上机构或原始认购网点，亦可到互联网（网址：

http://www.sse.com.cn

）查阅本付息公告。

特此公告。

安徽海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10

月

30

日

证券代码：

002488

证券简称：金固股份 编号：

2019

一

076

浙江金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部分股份

解除质押及重新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浙江金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于近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之一孙金国先生的通知：孙金国先生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已办理了解除质押及

重新质押，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股东股份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第一大

股东及一致行

动人

解除质押

股数（股）

质押开始日期

（逐笔列示）

质押到期日 质权人

本次解除质押

占其所持股份

比例

孙金国 是

28,457,143

2018

年

10

月

24

日

2019

年

10

月

25

日

东方证券股

份有限责任

公司

22.48%

孙金国 是

6,900,000

2018

年

10

月

15

日

2019

年

10

月

25

日

东方证券股

份有限责任

公司

5.45%

二、股东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第一大

股东及一致行

动人

质押股数

（股）

质押开始日

期（逐笔列

示）

质押到期日 质权人

本次质押占

其所持股份

比例

用途

孙金国 是

36,089,

143

2019

年

10

月

29

日

至办理解除

质押登记之

日止

杭州金投建

设发展有限

公司

28.51%

资金需

求

三、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 , 孙金国先生共持有本公司股份 126,562,500 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2.51%；孙金国先生累计质押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126,559,500 股，约占孙金国先生所持公司股

份总数的 100.00%，占公司总股本的 12.51%。

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实际控制人孙锋峰先生、孙金国先生、孙利群女士及其一致行动

人孙曙虹女士共持有公司股份 362,586,951� 股（其中直接持有 341,625,065� 股，孙锋峰先生

通过“财通资产 -金固股份高管定增特定多个客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间接持有 20,961,887

股）约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35.85%，累计已质押 340,007,064 股，约占他们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

93.77%，约占公司总股本的 33.62%。

特此公告。

浙江金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10

月

30

日

证券代码：

000819

证券简称：岳阳兴长 公告编号：

2019-047

岳阳兴长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诉讼事项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公司于 2019 年 10 月 30 日收到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湖南高院” )出具的

(2019)湘民终字第 810 号《传票》，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案件的基本情况

2018 年 10 月 9 日，公司披露了湖南省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称“岳阳中院” )受理长

沙市瑞信不良资产处置合伙企业(以下称“长沙瑞信” )与岳阳龙飞经贸有限公司(以下称“龙

飞公司” )侵权赔偿纠纷事项，具体情况详见公司同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深交所网站 www.szse.cn、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的《关于诉讼事项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8 一 049 号)。

2019 年 7 月 12 日，公司披露了岳阳中院关于本案的《民事判决书》([2018]湘 06 民初 86

号)，具体情况详见公司同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深交所网站 www.

szse.cn、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的《关于诉讼事项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 一

027 号)。

二、案件的进展情况

2019 年 10 月 30 日，公司收到湖南高院[2019]湘民终字第 810 号《传票》、《民事上诉

状》，长沙瑞信不服岳阳中院一审判决，向湖南高院提起上诉；湖南高院定于 2019 年 11 月 5

日开庭审理本案。

三、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除此之外，本次公告前，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没有尚未披露的小额诉讼、仲裁事项，也没有

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四、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截至目前，本次诉讼案件尚未再次开庭审理。

本次诉讼案件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最终需以法院判决为准。

五、备查文件

1、湖南高院《传票》([2019]湘民终字第 810 号)

2、《民事上诉状》

特此公告。

岳阳兴长石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九年十月三十一日


